
附件1：
评分明细表
	序号
	评分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分
	备注

	一
	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经历（15分）
	
	

	1
	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经历
	10
	提供承接过央企、国企在海南省内投资开发城市更新项目可研编制编制的相关业绩，得15分，没有不得分。

备注：须提供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的合同复印件（需包含合同首页、签字盖章页）、可研报告（需包含报告首页、结论页）。
	
	

	二、业绩经验（20分）
	
	

	1
	同类案例实施经验
	20
	提供承接过国企投资开发的房地产类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的相关业绩，单个案列得5分，最高可得20分（与“一、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经历”提供同一项目业绩的，本项不再取分）。

备注：须提供证明材料，未提供证明材料或者提供不全的不得分。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的合同复印件（需包含合同首页、签字盖章页）、可研报告（需包含报告首页、结论页）、专家评审意见。
	
	

	三、项目服务团队（25分）
	
	

	1
	项目负责人
	5
	项目负责人具有15年及以上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经验得5分，不具备不得分。投标人需提供项目负责人相关经验证明资料，否则不计分。
	
	

	2
	项目团队成员
	25
	1.项目团队具有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注册咨询工程师，每一名得5分，最多得15分；

2.项目团队具有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注册税务师、高级税务会计师，每一名得5分，最多得10分。

注：项目团队主要成员在实施本项目期间不得随意更换。投标人在比选文件中提供项目团队成员一览表，体现相关工作经验及职称、执业资格证书，并加盖公章，否则不计分。
	
	

	四、报价（40分）
	
	

	1
	报价评分
	40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取所有供应商价格（如资审合格单位超过5家（不含），则去掉1个最高报价去掉1个最低报价，剩余报价取平均）的平均价为评标基准价。

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价格分=(基准价／投标报价)×价格权值×100【得分最高不超过40分】


	
	




